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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21        证券简称：深科技         公告编码：2020-009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确立了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后

续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了基础。后续项目的合作仍需单独签订正式协议以约

定具体事项，且具体投资金额及规模等尚需经政府有权机构备案批准，公司亦

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实施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 本框架协议的签订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因本协议是合作

框架协议，具体项目合作投资协议尚未签订，暂时无法预计对公司本年及以后

年度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 

3、 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框架协议及进展未达预期的情况。 

 

一、 协议的基本情况 

1、 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为致力于构建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不断拓展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整

合优势资源打造产业链，实现互利共赢，经友好协商，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沛顿

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简称“沛顿科技”）与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简称“经开区”）于 2020 年 4 月 2 日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简称“本协

议”或“框架协议”）。 

2、 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协议的签约对方为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本公司没有关联

关系，本协议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公司以前年度亦未与其签署过类似的框

架协议。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paper/show?paperid=1h3m00a0w53c0xt0u54q0m40p9248026&site=xueshu_se
http://xueshu.baidu.com/usercenter/paper/show?paperid=1h3m00a0w53c0xt0u54q0m40p9248026&site=xueshu_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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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签订协议尚需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属双方合作的意向性约定，仅为协议双方根据合作意向，经友好协

商达成的框架性约定，该协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宜需另行签订相关的投资协

议，且具体投资金额及规模等尚需经政府有权机构备案批准，公司亦将根据合

作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二、 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沛顿科技或关联公司在合肥经开区投资建设集成电路先进封测和模

组制造项目，主要从事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及模组制造业务。项目预计总投资不

超过 100 亿元人民币，占地约 178 亩，一次性规划，分期建设，具体投资金额

及规模尚需以政府有权机构备案批复为准。 

2、 经开区为本项目积极申请省市级优惠政策支持，具体优惠政策将在后

续协商中商定，并将以正式协议方式体现。 

3、 本协议仅为合作框架协议，其他未尽事宜，均待双方进一步充分磋商

后另行签署正式协议。 

4、 协议生效：自获政府有权机构备案批准以及本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之日起生效。 

三、 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因本协议是合作框架协议，

具体投资协议尚未签订，对公司具体业务的影响与协同效应将取决于后续项目

的实施和执行情况，暂时无法预计对公司本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 

四、 风险提示 

1、 本协议仅为协议双方形成的框架意愿性约定，具体的合作内容将根据

双方后续工作进一步落实和推进，具体投资金额及规模亦需经政府有权机构备

案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2、 对于本协议涉及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

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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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债券进入换股期，换股期间自 2020 年 6 月 29 日至

本 2022 年 12 月 23 日止。具体内容请参阅公司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码：

2019-042、2019-058）。 

4、 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框架协议及进展未达预期的情况。 

5、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 报备文件 

1、《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三日 

http://www.cninfo.com.cn/

